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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扶助金受理件數及金額 

 

為使役男安心入營服役，並照顧弱勢家庭，對於不能維持生活之役男家屬，可

依規定辦理各項生活扶助。生活扶助金之申請案件，經核定列級者，分別發給一次

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金以維持其生活，82年次以前役男徵集服役達1個月以上者，

按其役期長短發給一次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金；83 年次以後之接受常備兵役軍事

訓練及服替代役之役男，服役達 2個月以上者，發給一次安家費。 

105年度一次安家費核定總件數計 62件、受扶助人口數計 167人、核發金額計

1,641,980 元；106 年度一次安家費核定總件數計 66 件、受扶助人口數計 172 人、

核發金額計 1,684,750元。 

 

 



 
 

105年度三節生活扶助金核定總件數計 100件、受扶助人口數計 242人、核發金

額計 1,793,800元；106年度三節生活扶助金核定總件數計 74件、受扶助人口數計

194人、核發金額計 1,472,950元。 

 

     

 

資料來源：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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